
公告编号：2023-012 

证券代码：830995            证券简称：九洲光电            主办券商：湘财证券 

 

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 年发

生金额 

2022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购买公司业务开展需要的

电缆或其它器材、辅材、与

本公司业务相关的产品，或

者委托加工，向关联方支付

水电费等 

14,058,400.00 1,313,583.50 
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规模扩大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生产的

照明产品，或者向关联方提

供照明工程服务、代加工服

务等 

44,450,000.00 20,968,189.85 
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规模扩大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无 0 0 - 

接受关联人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无 0 0 - 

其他 

公司及子公司从关联方借

入资金、接受担保和因此为

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反担

保，承租关联方的设备、办

公和生产场地、员工宿舍，

以及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和

生产场地等 

491,414,700.00 357,965,755.89 

公司预算营业收入

规模扩大，预计向

关防借入资金和接

受担保的规模增加 

合计 - 549,923,100.00 380,247,52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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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各级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九

洲集团”） 

2、住所：绵阳市科创园区九华路 6号 

3、实际控制人：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主营业务：九洲集团母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和股权经营管理业务，旗下子公司涉

足军工电子、智慧多媒体、软件与智能应用、卫星导航、房地产、电缆等多个产业领域。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6、关联方履约能力：九洲集团 2021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05.73 亿元、净资产

为 127.22亿元，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九洲集团 2022年度财务数据尚未审定公布） 

7、交易内容：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交易，一

是向关联方购买公司业务需要的电缆或其它器材、辅材、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产品，或

者委托加工，向关联方支付水、电等能源费用等，二是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生产的照明等

产品，或者向关联方提供工程服务、代加工服务等；三是承租关联方的办公和生产场地

设备、员工宿舍，或者是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和生产场地等；四是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借款

和担保，以及因此发生的对关联方的担保和反担保。 

8、交易金额：54,992.31 万元（因向关联方借款和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而发生

的担保和反担保未重复计算交易金额）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年 4月 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刘定林、王强、杨华勇、杨雅惠等四位董事因在九洲集团其他子公司

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2023年 4月 11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胡兴洪监事因在九洲集团其他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回避了对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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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 

《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司所有关联交易，均应当经过董事会审议并

披露；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成交金额（提供担保除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3000万元的交易，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的交易，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3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54,992.31万元，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

计总资产 37,633.02万元的 146.13%，因此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进行，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本公司将与关联方分别签订协议，确定定价原则，有国家

标准的一般按执行国家标准执行，无国家标准的执行市场价格。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在相关具体经营活动开展时

与关联方可能发生的一系购买或销售商品、服务，承租或出租资产，或者向关联方借款、

接受关联方担保等，公司将在具体经营活动发生时根据业务情况及时与相关关联方签订

交易合同。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销售、采购、租赁及资金拆借、接受担保等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需要，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大公

司产品销售规模，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相关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市场

竞争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告编号：2023-012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协议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

方面均独立，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充分利用关联方相关市场渠道资源，有利于扩大公司销售规模，提升经营业绩。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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